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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市政大樓 N206審議室 

主席：李四川副市長兼召集人              紀錄：賴彥伶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審議事項 

「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說明書」 

壹、審議事項 

案名：「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說明書」 

案情概要說明： 

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法令依據：國土計畫法、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

作業辦法 

三、 計畫緣起 

國土計畫法自 105 年 5 月 1 日起施行，全國國土計

畫並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按國土計畫法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公告

實施國土計畫，並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公告國土功能

分區圖。 

本市全區均已發布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依國

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全部行政轄區均

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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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國土計畫。」，本市雖免擬訂國土計畫，惟依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仍須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圖併同劃設

說明書，依法定程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市府爰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全國國土計畫之指

導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劃設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並研擬本劃設說明書。 

四、 計畫範圍及面積 

（一） 陸域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面積為本市所轄地籍及

行政區範圍之聯集，合計面積 27,025.08 公頃。 

（二） 海域部分：依內政部 108 年 7 月 12 日公告之「國土

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本市無涉海

域範圍。 

五、 計畫內容：詳功能分區圖及劃設說明書。 

六、 公開展覽 

（一） 全案自 110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8 日公開

展覽 60 天，並以 110 年 12 月 30 日府都綜字第

1103110079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11 年 1 月 25 日、2 月 16 日、2 月 19 日召開

三場公聽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共 21 件。 

決議：感謝委員及公民團體就國土計畫提供寶貴意見，請市

府納入後續作業參考，國土計畫攸關本市未來都市發

展，應審慎評估及顧及各方權益，為利後續會議進行，

經作業單位綜整委員意見，請市府補充下列資料後，

再提會討論。 

一、 強化國際趨勢與全球視野之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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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50淨零排放及臺北市當前重要課題（如少子化、環

境敏感地）的回應與處理。 

三、 氣候變遷與國土功能分區之關聯。 

四、 因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都市計畫配合事項，並就民

眾權益差異進行比較分析。 

委員發言摘要 

邊泰明委員 

1. 建議就城鄉一及農發五的農業區管制差異釐清說明，如皆

依都市計畫管制則無差異。但若農發五得納入使用許可概

念，在一定規模及規範下可循開發許可程序，也許較能保

障居民權益，居民接受的可能性也較大。但因中央目前規

範較模糊，易造成地方執行層面的問題。 

2. 農發五或城鄉一的農業區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仍須回歸

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陳情意見提出許多水源、水汙染、

農業設施等議題，建議補充關渡、洲美地區目前土地使用

現況、水資源、農業設施條件等，及針對國土計畫法第一

條所提為因應氣候變遷等議題提出因應方式。 

3. 從國土計畫法目的與臺北市面臨的課題來看，是否劃設為

農發五就有機會解決這些問題？或只是完全回歸都市計

畫規定？個人認為不管劃設為農發五或城鄉一，最後還是

要回歸到地區未來的發展計畫處理。 

4. 國土計畫法是臺灣土地管理重要的法令，國土計畫的功能

分區應有不同的思維，建議中央或授權給地方訂定管制內

涵，以因應都市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課題或未來淨零排放

等議題，發揮國土功能分區的作用，否則無異於現有都市

計畫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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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裕鈞委員 

1. 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的整體性建議：(1)建議強化 2050淨

零排放目標與國土功能分區間連結的論述。(2)補充計畫

人口數訂定的說明，並與本市功能分區作適度結合。 

2. 國保四的陳情意見多是公設保留地徵收的問題，這是全國

性的議題，但沒有經費也很難有解。而劃為農發五只是在

都市計畫上再多一個關卡，農業區要變更成其他分區實務

上非常困難，因此不管劃為農發五還是城鄉一，主要還是

都市計畫層級的規範。 

3. 建議就農發五提出更具體的構想、未來願景或資源投入

等，以及國外有無都會區內發展農業的成功案例。 

洪啟東委員 

1.建議補充北士科相關內容，包括目前開發進度、進駐廠商

及用地是否短缺等。 

2.陳情意見提到當地環境汙染的問題，建議環保局補充具體

數據。另就較高層次來看，國土功能分區應加強與 SDGs、

淨零排放、碳中和的連結。臺北市國土計畫如要做為台灣

的典範，建議應提出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如何呼應 SDGs，

或是明確提出未來 2050、2030 淨零排放與碳中和減少的

數據。 

3.公設保留地的部分，建議整體盤點並補充量化數據，包括

有無編列經費及開發方式等。 

5.建議補充防洪計畫與關渡、洲美平原的關聯性，有無進行

淹水潛勢模擬或其他環境模擬。 

6.簡報第 10 頁提到本市的都市發展用地及非都市發展用地

現況，以及簡報第 18 頁所列國土功能分區面積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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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有些非都市發展用地或敏感地區被劃為城鄉一，

這部分應再說明。 

石婉瑜委員 

1.國土計畫是都市計畫的上位計劃，應具有指導性質，但目

前的劃設似乎較屈就現行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以致

於無法解決當前都市計畫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問題，如

此反而失去訂定國土計畫的本意，也難以因應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衝擊，建議本案規劃再就國土計畫應有的層級進行

討論與調整。 

2.臺北盆地周圍有許多山坡地，是災害比較多的環境敏感

區，目前報告書中雖呈現出相關潛勢地區，但在國土功能

分區的劃設上卻未能針對災害敏感區有所回應，恐怕無助

於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3.建議加強藍綠基盤的規劃，目前在報告書中雖提到藍綠基

盤此一名詞，但在實質的國土功能分區上就只看到河川行

水區及陽明山國家公園兩處，未能就城市綠基盤的空間特

徵與結構有所確實的指認與規劃。由於現行都市計畫中的

公園綠地規劃層級過低，多屬於零散開闢，並以遊憩性質

為主，難以提升城市的韌性。國土計畫提供一個上位指導

的空間框架，應有助於藍綠基盤此一整體規劃概念的落

實。 

4.臺北盆地的都市熱島現象嚴重，夏季的海陸風是調節盆地

氣溫的關鍵。位於基隆河背風側的天母、士林一帶是夏季

高溫區，這一地區仰賴來自於淡水河的西風調節，如關渡

平原進一步開發，有可能會阻擋通風條件，並加劇全市夏

季高溫的問題，建議團隊將高溫減緩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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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關土地所有權人的保障，是否能導入其他補償工具，例

如發展權轉移、生態支付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與稅賦減免等。假如某些地區的犧牲是為了擔

任高溫調節或是承洪等氣候調節功能來保護其他高度發

展區，那麼除了透過政府的徵收機制之外，也請再研議其

它較符合氣候正義與公平的補償機制。  

林靜娟委員 

1.國際趨勢與本市思維所提到的理念，與國土功能分區的劃

設較缺乏關聯性，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的兩個公園面積很

大，如其角色對都市非常重要，例如是為了碳中和或是氣

候變遷面向，就涉及到如何在長期計畫內實踐及引導國土

功能分區的劃設，建議補充客觀化的檢視標準，例如種樹

與都市未來環境之關聯性、種樹數量等。 

2.國土功能分區的農業發展如何被定義？農業是否可理解

為產業？臺北市是否應有與其他縣市不同的農業發展政

策和策略？國土規劃仍應就地區的獨特性作出區別，然而

民眾憂慮在台北市農業的經濟效益過低以致缺人，一方面

涉及台北市人口結構問題的現實問題；一方面涉及如何

提高農業的價值。因此，臺北市應發展都會型的農業型態

和相關配套政策，並投入適於本市的農業發展相關資源和

基礎設施，以新思維發展屬於都會區的農業獨特性。 

3.有關人口容受力之計算說明請補充包括北士科、社子島等

新興地區，以及 TOD 2.0 所涵蓋的 93 個場站所增加居住

人口的影響。 

4.在台北市朝集約城市發展，而依土地特性差異劃設功能分

區以滿足城市多樣需求的發展前提下，部分土地作為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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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用，如 TOD 2.0，部分則維持低度使用，如劃設防洪

區與農業區，確有其理論基礎。然而，大眾運輸場站周邊

土地卻因 TOD 2.0 而有機會獲得更高容積的發展，與因應

國土保育被限制發展的土地，二者在土地的價值上成為極

大的落差，因此如何讓由於 TOD政策而增加高度價值的土

地的獲益公共化，來換取因作為防洪、農業設施的土地的

發展受限對於都市環境的貢獻，是城市發展過程應面對的

公平正義議題，畢竟因政策所增加容積的土地仍需依賴都

市整體均衡發展方得以維繫，希望市政府可以提出好的策

略來取得平衡。 

5.松山機場搬遷與社子島開發討論多年，建議國土計畫補充

相關說明。 

張容瑛委員 

1.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代表臺北市的國土計畫，

建議加入更多關於國土計畫體制轉型的觀念與論述，以拉

高議題的討論層次。 

2.國土計畫強調氣候變遷下國土永續的擘劃，其中國家生態

網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建議從國家生態網絡的觀念

來談臺北市的保育區以及農業區的整體擘劃，以連接到後

續的土管規定。 

3.全國國土計畫也強調重疊管制的觀念，除了強調環境資源

也要同時保障既有財產權或既有發展現況，所以國土計畫

如果有環境相對敏感、但現況不允許劃設成國保區的地

區，可以納入重疊管制的觀念，而如何落實到後續都市計

畫檢討，例如全市性保護區的劃設處理原則或是保變住等

議題，建議再強化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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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天非常大的爭點在於是否要劃農發五及國保四，國土計

畫強調部門間的整合，不只是公共跟私人利益間的平衡問

題。從國家生態網路及臺北市長遠發展計畫來看，如果適

合劃為農發五，應有其他部門政策的配合或創新的方法，

來回應公共利益跟私人產權間的問題。例如農發五跟農業

部的資源配置或全臺灣農產業的關聯性，或許可納入農業

部、經濟部或其他相關部門的資源或政策一起討論，提出

創新的配套政策。 

5.全國國土計畫強調國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的指導，包括容

積總量管控機制，從國家生態網絡及全臺北市空間發展結

構來看，臺北市應如何發展、擘劃容積，透過容積管控或

調控機制，達到民眾權益間的平衡或是公平性的處理，或

許是可以討論的方向。 

張瑞麟委員 

1. 大度路以南、貴子坑大排左側是高保護設施，其劃為國保

四應該是要徵收的區塊，建議市府積極與當地民眾溝通，

至於貴子坑溪右側未來如果要做運動公園或是其他展館

設施等，劃設為國保四之妥適性及未來如何規劃配合，建

議提前因應考量。 

2. 至於陳情民眾提到洲美地區之前資料敘明農業使用 66%，

與市府計算 80%的差異，應再詳細說明，如沒有更詳盡的

數據佐證，建議檢討農發五之妥適性，並思考以城鄉一的

農業政策進行規範之可行性。 

郭城孟委員 

1.個人經驗，臺北市可能是全世界最有資格來講環境議題的

首都城市，是全世界唯一從馬路端點可以看到綠色山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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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城市，期待從全世界角度看臺北市的論述，然後再談

國土計畫，最後再進到關渡、洲美這些區塊的技術面議題，

而非僅從都市計畫、都市發展的角度思考。 

2.從北投軍艦岩、士林芝山岩，然後延伸到內湖南港、仙跡

巖，臺北市有一整片丘陵地。如果我們回到兩三百萬年前

的臺北，那時候沒有陽明山國家公園，也沒有臺北盆地，

整個臺北這個區塊都是丘陵地，到一百多萬年前，臺北市

的北邊有好幾次火山噴發。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最後一次

火山噴發是三、五十萬年前，陽明山地區沒有任何動植物，

那這些動植物是從哪裡來？就是從這些丘陵地而來，談這

些是因為這是臺北市最古老的區塊，也是生物非常重要的

區塊，本案將陽明山國家公園列為國保三，但這些丘陵地

比國保三更重要。 

李四川召集人 

1. 個人參與新北市、高雄市及臺北市三個直轄市的國土計畫

審議作業，過去亦曾於臺北市服務 25年，當年 13 號道路

是關渡民眾先寫同意書讓市府開路，市府承諾以後重劃或

是區段徵收要分地給地主，但一等就是幾十年到現在還沒

有開發，所以可以瞭解居民的心聲。 

2. 國土計畫是都市計畫的上位計畫，但從三個直轄市的國土

計畫來看，因為新北市及高雄市都有非都市土地，所以國

土計畫著重於解決非都市土地的保育問題，較少處理都市

計畫區的部分。而臺北市全部都是都市計畫區，現在要再

加上位計畫，除非是整體檢討，不然只針對部分地區讓其

未來開發多一道程序，規範比原本都市計畫限制更嚴格，

將造成民眾的擔心與質疑。 



第 10 頁/共 14 頁 

3. 感謝委員及公民團體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委員也花很多

時間討論國土計畫本身的精神以及臺北市未來如何發展，

後續應該要有更上位的想法，整體思考國土計畫與都市計

畫的關聯性與配套作業，兼顧各界的意見與民眾的權益。 

議員發言摘要 

張斯綱議員 

1.關渡平原開發的議題已討論多年，基本上市府所提的國土

計畫規劃內容是站在臺北市的角度來發展，如從專家學者

或國土保育理論界審視，大概不覺得有太大問題，但如果

站在當地居民角度來看，心中就有很多疑問，例如關渡平

原農地的問題，不知相關單位是否調查過本地區農作物一

年有多少產出量?農作物賣去哪裡?產值有多少?這些基礎

資料必須先了解。 

2.當地的水源是受污染的，包括從上游下來的水，如用這些

水灌溉種稻，大家會願意去買嗎?更何況目前稻米產量講

法也都不一，所以當地居民認為以目前的灌溉水源及土壤

的條件，基本上不適合劃為農發五。 

3.市府計算的基準跟範圍為何?簡報中關渡平原農業區農用

比例達 89.06%，洲美都市計畫農業區農用比例達 80.92%，

這些數據與當地居民認知有所不同，認為計算過程是刪掉

部分土地計算才勉強超過 80%，民眾也要求應重新檢視，

以了解現況農地切確佔比。 

4.過去這段期間，關渡平原基本上是為了臺北市的發展犧牲

了自己的發展，自然環境保育要做，但當地居民的權益也

要考量，很多人一輩子居住與工作在此，房子破舊無法重

建，不應該再犧牲居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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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度路以南被市政府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已超過 30 年，

監察院在 102年就糾正過內政部與地方政府，公共設施保

留地最長應於 25 年內完成開發，超過時間沒開發就要限

期檢討，不需要的則盡快解編。過去黃大洲市長時代說一

部分可能會作運動公園，當年大巨蛋也曾經考慮蓋在關

渡，而現在又告訴居民說可能爭辦亞運，而到時需要場地

作運動場館，不管是亞運或是後來提到的壯年運動會，能

不能拿到主辦權影響的因素很多，主導權可能也不在臺北

市，因此是否能夠訂個期限或但書，例如屆時若未能爭取

到壯年運動會，土地就解編。 

7.有關劃為農發五、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這些議題，建議市

府要站在居民的角度重新思考，將不適合作為農地與公設

保留地的部分一併檢討，在環境保護、減碳、中低密度發

展間取得均衡，這對地區居民來說，應該是可以考慮的解

決方案。 

陳賢蔚議員 

1.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的爭議包括關渡、洲美平原農業區，

以及大度路以南的國保四，都位於士林區及北投區，這邊

的民眾受到的影響最大。計畫書強調國土功能分區是上位

的政策性指導，土地使用要以現行都市計畫的規範為主，

這部分應先釐清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是依目前都市計畫，

或僅是劃設原則性規範，未來實施仍依都市計畫的規定辦

理。 

2.要劃設為農發五須符合 3個條件，但民眾認為市府為納管

現況已無作農用的區域，在洲美平原邊界的承德路、立賢

路劃了 80公尺的城鄉一，再計算剩餘的土地符合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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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故劃為農發五，這部分有兩個問題要釐清: 

(1)農地沒作農用的現象不只在洲美平原，關渡平原也有，但

為何只檢討洲美平原臨路 80公尺?市府做法應有一致性。 

(2)既已有都市計畫管制，為何還要將洲美平原劃為農發五?

而不是劃為城鄉一並以都市計畫管制?又國土功能分區既

為上位政策性指導，仍須符合都市計畫管制，為何還要調

整洲美邊界分區與農用比例之計算，以達可劃農發五的標

準？即使劃為城鄉一，也還是受都市計畫農業區的管制。 

3.與鄰近的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比較，臺北市作農用的

面積僅 400多公頃，遠少於周邊縣市，非得保留這些所謂

農業用地嗎?個人尊重委員的專業意見，但長期以來臺灣

發展都是重北輕南，而臺北市發展則是重南輕北，幾十年

前臺北市很多土地都是農業用地，現在僅剩關渡與洲美平

原。按都發局提供的資料，2050年社子島與北士科都開發

完成後，屆時關渡平原可能會調整都市計畫，因此現在國

土功能分區的劃設更應該先保留彈性以利未來調整。 

4.國保四是與水相關的分區，而本案採彈性規劃原則將大度

路以南的公園用地劃為國保四，但該公園用地是否仍需維

持的議題已討論多年，現卻因其目前為公園用地就劃為國

保四，假如未來都市計畫檢討調整為非公園綠地，其仍須

受限於國保四的管制規定嗎？ 

5.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應符合臺北市目前都市計畫的原則，

社子島即將開發，堤防也稍往北移動，是否真的需要這樣

劃設，或是北邊也可用其他措施來確保臺北市的防洪安

全，建議整體考量。 

6.關渡平原是否真的需劃為農發五？洲美與關渡平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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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平的一致性作法？現有公園用地在可能調整的前提

下，劃為國保四是否妥適？請各位委員與長官再好好的思

考與討論。 

黃瀞瑩議員(史鎮花主任代) 

1.市府之前雖開過說明會，但都發局並未採納農民意見。 

2.關渡平原、大度路以南的公園用地，市府自 82年規劃迄今

已 30年，每當議員詢問就說體育局與公園處沒有規劃，嚴

重影響農民權益，而現國土功能分區又將其劃為國保四，

不管規劃什麼分區，都應考量到農民權益，儘速徵收。另

大度路以北規劃為農發五，但該地區農業發展條件不佳，

實際產量小、經濟效益低，無法真正發展農業，將其規劃

為農發五，根本是增加農民的負擔。 

3.現在的關渡平原已是城鄉發展型態，有合法土資場、餐廳、

中古汽車買賣等使用，實際上已是高商業價值的地方，再

規劃為農發五是本末倒置。 

4.希望市府確實告訴農民公設保留地未來要做什麼?要如何

規劃?該徵收的就要徵收，以保障農民權益。 

鍾佩玲議員(陳唐博主任代) 

1.士林、北投區的居民為了臺北市的發展被犧牲很久的權

益，環境與都市永續發展雖然很重要，但都市也要持續進

步與發展。關渡平原、大度路以南的現況大家都清楚，應

不認為是以農業發展的區域，因此不要再讓這些地主的權

益繼續被犧牲。 

2.希望可以聽到居民的心聲，再思考這些區域是否真有劃設

為農發五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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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散會(下午 4時 50分) 

      

   

    

 


